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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臺灣便由清廷領土成為日本殖民地，政權轉移對蕃人（日

治時期對原住民的稱呼）的統治方針當然也隨之改變。在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中，清

廷處理蕃地事務的手段除晚期的開山撫蕃外，整體而言以劃界封山為主要的治理方式，

政權轉移後，日本政府的手段由一開始的綏撫政策，在接下來短短數年間卻變為威壓掃

蕩，這激起了我的興趣與好奇心，決定深入探究其原因。 

 

對於臺灣蕃人最開始的看法，從日本政府民政局官員向臺灣總督所提交的報告書，

或者是協助當局研究蕃政的人類學學者所統整出的研究結果，都不是像後來日本研究原

住民的報告書所說的那樣冥頑不靈，因此一開始採取的統治方式較為溫和，然而經過十

五年，佐久間總督上任後，便開始採取更為積極的手段且對特定族群展開具有毀滅性的

討伐。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統治手段的轉變？日本必須快速控制蕃人是為了穩定殖民地的

統治而做的努力？還是因臺灣山區有著龐大的利益吸引著日本開發？或者和日本帝國的

對外擴張，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理蕃成效方面，可以明顯比較出與清領時期的差別，從願意為日本奉獻生命的高

砂義勇軍，可看出理蕃政策是有一定成效，但是蕃地問題真的都隨著佐久間的討伐結束

而宣告成功嗎？從掃蕩結束後的蕃亂數量來看，其實不然，仍有蕃人叛亂，所以理蕃成

功與否，我嘗試從分析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在整體日本治蕃史中的定位，來探

討日本理蕃政策的具體成效。 

 

二、研究目的 

 

（一）日本理蕃手段轉變之原因。 

（二）理蕃政策之目的。 

（三）理蕃政策之疏失與紕漏。 

（四）瞭解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計畫之目的、手段。 

（五）瞭解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計畫在理蕃史上的歷史定位。 

 

三、研究方法 

 

（一）蒐集相關蕃政文獻。 

（二）統整相關蕃政文獻。 

（三）分析蒐集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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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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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大綱 

貳、正文 

 

一、歷史背景簡述——1895年的日本與國際情勢 

二、治理臺灣初期（1895～1906）——臺灣總督理蕃政策演變 

    （一）樺山資紀（1895～1896）——「恩威並施」綏撫蕃人 

    （二）乃木希典（1896～1898）——「三段警備制」以軍隊制蕃 

    （三）兒玉源太郎（1898～1906）——警察系統官制 

三、《蕃事對策意見書》——理蕃方針的轉變 

四、佐久間左馬太赴任總督（1906～1915）——激進理蕃 

五、五年理蕃計畫內容概述 

    （一）蕃地開發、調查與檔案整理 

    （二）隘勇線的推進及防禦 

    （三）非武力之控制——鼓勵通婚 

六、五年理蕃計畫之執行及對蕃社之影響與改變 

七、五年理蕃計畫後——穩定理蕃階段的開始 

     （一）治蕃階段（1915年～1930年）——禁止與改變蕃人的習俗與文化 

     （二）育蕃階段（1930年～1945年）——理蕃手段轉為柔和與拉攏 

參、結論 

肆、引註資料 

 

貳、正文 

 

一、歷史背景簡述——1895年的日本與國際情勢 

 

1895年，中日戰爭告一段落，清廷的李鴻章與日本的伊藤博文於春帆樓簽下《馬關

條約》，象徵著中國的戰敗。條約當中除了由清廷支付兩萬萬兩白銀（約三億六千萬日

圓）、開通口岸、認可日本為片面最惠國、允許其於開通口岸設立工廠以外，更要求將

遼東半島、臺灣及附屬島嶼、澎湖群島讓與日本。當時正值日本發揚軍國主義的年代，

其積極想要展擴領土並發展軍事力量的野心顯現了出來，透過戰爭，向中國取得了發展

軍事工業的資金、貿易的港口與生產的基地，分析賠款用途即可發現當時日本卯足全力

發展軍備。 

 

賠款部分日本政府林林總總獲得的2.59億白銀，其中海陸軍備與軍火生產線就投入了

三億日圓，約占了84%，而剩餘的賠款用作調整日本幣制以與國際接軌，導致工業發展

更加蓬勃，戰前日本國內仍以輕工業、加工業為主，戰後二十年內則轉型到重工業並吸

引大量外資。綜上所提及，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對於發展軍事力量並提升國家財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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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因此可推知，日本要求清廷割讓臺灣的目的，也應與發展經濟、戰略地位的意圖

相去不遠。 

 

二、治理臺灣初期（1895～1906）——臺灣總督理蕃政策演變 

 

在日本剛統治臺灣開始著手理蕃時，所採行的殖民主義是溫和且漸進的「綏撫政

策」，為日本政府未調查臺灣蕃人時所採取的殖民主義。石丸雅邦《臺灣日本時代的理

蕃警察》指出，臺灣總督府在剛接收臺灣，對於理蕃統治機構基本上是延續清代的撫墾

局制度，即在民政局下設撫墾署，日本人類學者末成道男指出撫墾署主要目標有三：一、

撫墾授育，二、開墾，三、樟腦生產。 

 

（一）樺山資紀（1895～1896）——「恩威並施」綏撫蕃人 

 

臺灣第一位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5月首先指示治臺方針如下「……雖然必須重視

撫育，以讓（當地人）悅歸我皇覆載之仁，但須恩威並施以免被狹侮……」（樺山資紀，

1895）顯現其原本方針為恩威並施，但在另一份訓示文「……一旦損害感情，將沒有挽

回他們信任的方法……將支那人視為仇敵反抗是極好例子……想以綏撫為唯一手段。」

（樺山資紀，1895）可以看出理時行綏撫的理由是避免讓生蕃對政府有不好的印象。 

 

日治初期由人類學家伊能嘉矩所編的《理蕃誌稿》中其中一段對原住民生活描摹與

其呼應「……交易遭詐時採取的報復行為推測原住民的復仇心強……猜疑心重；從與洋

人交易的過程中觀察到蕃人的守信用……」（伊能嘉矩，1895）所以基於這份報告，日

本政府在治臺初期對蕃人的評估是一個可教化之民族，推論蕃人成為皇國順民的可能性

很高，所以在此時期認為開發山地資源可與蕃人教化並行，伊能嘉矩除了向日本政府提

出他對蕃人的觀察，也對總督府提出治理時的建議「……若不能脫下本國之標準，便不

免會有偏見，因此必須從原住民內部尋找解決方法……」（伊能嘉矩，1897），其承認

原住民文明程度較低，但能透過因地制宜措施來達到撫蕃的目的，但從後來總督府所採

取的方針來看，明顯並未將此建議納入考量。 

  

（二）乃木希典（1896～1898）——「三段警備制」以軍隊制蕃 

 

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在上任後隨即召集臺灣各地區撫墾署長諮詢有關蕃務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廣的問題以撫墾署殖產部為主，而有關武力控制方面並未向警政系統

諮詢，甚至只向拓殖課問及如何管控蕃人的槍械的方法而已。1897年乃木希典在蕃務會

議所明示的理蕃大綱大約與樺山資紀雷同，其任內對蕃人的武力控制方法為軍隊控制，

即「三段警備制」中的第一等警備區： 



轉變與激進——佐久間理蕃政策在日治理蕃史上的定位 

 4 

 

表（一）三段警備制內容 

警備區 地區 組成份子 控制方式 

第一等 臺灣山區 土匪、生蕃 軍隊 

第二等 介於山區與平地 生蕃、熟蕃 憲兵、警察 

第三等 平地街庄 熟蕃、臺灣人 警察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乃木希典對居住於山區的蕃人採取軍事武力控制，但因統治初期仍忙於整頓平地事

務，鎮壓平地的叛變，無暇理會蕃人的出草行動，故無法積極進一步控制蕃人，成效不

彰。 

 

（三）兒玉源太郎（1898～1906）——警察系統官制 

 

1898年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兒玉總督任內更動許多理蕃政策，其內容

如以下三點：一、為了減輕總督府的財政負擔，兒玉總督裁撤撫墾署，將一千多名公務

機關人員開除，並把警察署、撫墾署併入辨務署，辨務署下實際上有三個機關，即舊警

察署、舊撫墾署與舊辨務署，二、廢除在乃木希典時代所提出的三段警備制，將軍隊權

限壓抑在民政警察體制下，軍隊的功能在於輔助警察。三、在1899年的殖產協議會中，

兒玉改變了先前理蕃政策，政策從軍隊控制修正到以警察武力為主，因此修改了相關的

警察制度。 

 

1、廢縣置廳——地方自治權轉由警察控制 

 

1901年11月兒玉源太郎修改廢除原本在臺灣施行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就是自1895年

來於各地區設縣而又下設辨務署，辨務署主要功能為督導地方行政，兒玉總督廢除縣制

度，改設縣廳而下設支廳，各縣廳內設警務課、蕃務係，支廳廳長在改制後也多由警視

擔任，該政策即所謂「廢縣置廳」，而除了地方行政體制的改變，兒玉總督也修改總督

府官制在民政局下增設警察本署，警視總長為本署最高行政長官，警視總長又能直接又

快速指揮各地縣廳、支廳，不但能夠有效掃蕩平地土匪，更能快速控制蕃亂，因此，臺

灣地方的自治權轉變為由警察制度所控制，除此之外，在日本本國內的縣制度相較於廳

制度有更多的自治權，因此臺灣的地方自治權力因行政體制的修改而降低了。 

 

2、控制隘勇線——掌握山地資源 

 

總督府於1903年正式成立了理蕃的專職機構—蕃務掛，蕃務掛歸屬於警察本署，而

直屬於警察署長，蕃務掛的設置代表的是蕃務由殖產系統（殖產局）移轉到警察系統（警

察本署），而蕃務體系的轉移大略是因為南庄事件的發生有關。南庄事件爆發於1902年7

月，賽夏族人因樟腦採集的問題與日本政府發生衝突，後來蕃人地主日阿拐乃組織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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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反抗政府，事件傷亡約十餘人。南庄事件除了導致理蕃體系的改變以外，同時對隘

勇策略帶來變化。對總督府來說，蕃人得以突破隘勇線代表民辦隘勇線對蕃人防禦能力

之不足，因此總督府計畫收回所有隘勇線的控制權，但考慮到民間樟腦製造業者的需求，

且若全數官辦也會造成隘勇人力之不足，因此經總督府許可後民間仍可組成所謂「請願

隘勇」，但仍須受總督府的指揮。從此，總督府取得隘勇線的絕對控制權，並掌握了山

地資源，得以分配資源到日本的民間企業手上。隘勇的全數官有化，正式帶領理蕃史進

入掃蕩階段。 

 

3、以「警察」為討蕃的主力 

 

蕃務體系移轉的原因之一，除了南庄事件以外，兒玉總督本人對討伐蕃人手段的觀

點推估也是中一項重要因素，在，他對於以軍隊討伐蕃人曾說過：「……蓋對生蕃使用

軍隊，原是本職所嫌忌者。」 （兒玉源太郎，1903），表示他並不認為須以軍隊對蕃人

進行征討。南庄事件平定後同年12月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受命調查臺灣北部蕃情，

並發表日後主導蕃政的《蕃事對策意見書》，兒玉總督因此成立警察本署蕃務掛，1903

年成立由行政、警察、軍隊三個部門高層所組成的蕃地事務委員會，將理蕃政策定位為

綜合性政策，雖然其組成有軍事高層，但該委員會最後做出的決定乃以警察為討蕃之主

力。 

  

三、《蕃事對策意見書》——理蕃方針的轉變 

  

1902年，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向當局提出了一份名為《蕃事對策意見書》的蕃

政理論，這是一份「……完全基於帝國主義思維……」（石丸雅邦，2007）所產生的政

策意見書，該意見書中緒言中提到「……劣等人種和優等人種相接觸，生存競爭的結果，

劣等人種必為優等人種所同化滅族……」（持地六三郎，1902）可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在

理蕃政策上的展現，後來該意見書之論調被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訂為理蕃事業的最高綱

領。 

  

該意見書中最重要即以下兩點：一、確定「山地資源對於財政上與經濟上有相當的

影響力」（持地六三郎，1902）。二、認為「蕃人在國家法律上並無明確定位」（持地

六三郎，1902）。我們可以從總督府對蕃地開發的急迫心情與對該意見書的重視程度，

了解臺灣總督府急於開發山地資源及處理蕃害問題，因此參考該意見書的內容作為蕃政

的最高指導原則。持地六三郎甚至提出了威服蕃人的大略方向，大致可分做武力取向、

物資取向、宗教取向。武力取向有組織隘勇隊進攻、獎勵漢人殺兇惡之蕃人、以蕃制蕃。

物資取向以直營交換物品為控制手段，除此之外在一份官方公文中提到「……僅請准予

配合鴉片煙膏若干作為贈與品，以資控制該族群……」（丹野英清，1904）也可窺探地

方官員甚至將控制手段動到了毒品的念頭上，其控制之意圖強烈可見。總督府也試圖以

宗教革除蕃人馘首的習慣。由於蕃人在國法中並無明確定位，發布於1901年的一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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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蕃人者……不得占有蕃地及為其他權利目的……」（臺灣總督府，1901）是最早

對臺灣山林資源國有化的法令，即將山地資源收歸國有，以利其進行開發山林資源。 

 

四、佐久間左馬太赴任總督（1906～1915）——激進理蕃 

  

臺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可以說是歷任總督之中最積極與討伐蕃人的總督，他

的任命是被刻意安排的。佐久間總督曾親身參與牡丹社事件並且殺死了頭目的兒子，在

日本國內被稱作「生蕃剋星」，綜觀總督人選之中，明治天皇選任佐久間左馬太，即期

許他能有效解決臺灣生蕃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他對理蕃機構的設置看出他對理蕃事業的

重視，上任同年就將原本的蕃務掛擴增為蕃務課，1909年更將蕃務課形成一獨立、與內

務局為行政平行機構。且在有涉及蕃地開發的行政區設立蕃務課，並將警察本署裁撤，

另設蕃務本署，而平地警察的任務則併入內務局。那麼從警察本署裁撤的觀點來看，用

來討蕃的警察體系與職權應該是被裁減，那為何說佐久間總督是最積極於討蕃的總督呢?

石丸雅邦在《臺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一書中認為原因有以下兩點：一、職權專責化：

併入內務局僅是將行政任務進行更具效率的分工。二：內務局長依命令由原警察署長擔

任，這種機制使得隸屬內務局管轄的地方廳長將受到警察體系的指揮，因此才會造成警

察權力擴增的原因。人員擴充方面，佐久間總督向原敬內務大臣與寺內正毅陸軍大臣要

求派遣更多警察與退役軍人前往臺灣，因此臺灣的警察官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多，此外更

徵召臺灣17歲以上45歲以下之青壯年擔任隘勇。 

 

1910年，地方官會議中，大津麟平蕃務總長明確表示「……管制交換物品為推行山

地政務之重要事項……最極端方策為禁止交換物品，若得以徹底執行，則不必使用鐵

火……」（大津麟平，1910），可以看出臺灣總督府對蕃人最終的手段就是管制物資交

換，除此管制物資交換之外，也需要完善的隘勇線制度配合。隘勇線在大津警察本署署

長在視察山地後提交的覆命書表示已高度的完善，並配合嚴格執行的物資管制，故「……

生殺予奪之權已操於政府手中……」（大津麟平，1907）。 

 

五、五年計畫理蕃計畫 

  

五年理蕃事業是佐久間左馬太在臺著名的理蕃政策之一，蕃務總長大津麟平於1909

曾擬定一個五年計畫，稱為「甘諾政策」，即讓蕃人「甘心承諾」日本在其蕃社內設立

隘勇線，但受到蕃人的抵抗，施行一年後不得不停止，因此佐久間總督重新擬定並推行

第二個五年理蕃計劃，其預算由臺灣總收入中編列高達1630萬的所謂「治蕃費」，軍隊

方面，佐久間總督上任後日本中央陸軍即廢止原有的「臺灣旅團混成制度」，改派遣步

兵連隊，分別於臺北與臺南分駐，是為第一與第二臺灣守備隊。該計畫施行的時間大概

從1910〜1914年（明治34年〜大正三年），計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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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蕃地開發、調查與檔案整理 

 

 總督府以原先設置的隘勇線為基礎，於蕃地建立便捷的交通網，此即為「蕃地道路

開闢五年計劃」，以加強控制蕃人，進一步完成開發山地的目的。蕃地在總督府的政策

劃分下成了北蕃地與南蕃地，北蕃地的交通網以武裝化的隘勇線為主，以及長達70公里

的縱貫隘勇線。而南蕃地則主要建立社與社之間的小路交通網。此時期《蕃地台帳》檔

案整理工作也調查得更為詳細，包括地形、風俗與生業，其他的調查如：繪製地圖、農

礦調查、天文調查隊與橫貫探險隊皆是為了日後的討伐計劃做準備。 

 

（二）隘勇線的推進及防禦 

 

自1910年開始總督府依據1908年制定的「蕃界土地調查五年事業」對隘勇線所劃定

的蕃界進行推進，使界內蕃地範圍縮小，以期在調查完畢後能夠合法地成為官有地，所

有權歸屬日本政府而非蕃人。此計畫共分12路進行，推進之同時也密集地設置隘寮，並

擴大高壓電鐵絲網及地雷的放置。 

  

（三）非武力之控制——鼓勵通婚 

 

培養通曉蕃人之警察，稱「蕃通」，並鼓勵警察與蕃地婦女結婚，使其熟悉蕃人的

社會風俗，並進一步獲得情報已進行牽制與防範之功能，最後培養出親日的蕃社。 

 

六、五年理蕃計畫之執行及對蕃社之影響與改變 

 

在五年理蕃計畫執行期間，駐守在臺灣的守備隊曾出動三次，第一次為1910年5月的

合歡方面隘勇線推進、第二次1913年6月的奇拿餌蕃討伐，以及第三次1914年5月起的太

魯閣討伐戰役，其中太魯閣戰役是佐久間總督在臺之最終理蕃目標。 

 

此役造成難以討伐的原因在於太魯閣地區有高山與大濁水溪（今立霧溪）和木瓜溪

切割地形，在這地形複雜的山地中，居住著巴托蘭蕃15社、外太魯閣33社、內太魯閣46

社的蕃人，戰鬥蕃人約5,000名。據守備隊的估計，蕃人所擁之槍械約2,000枝，彈藥則約

有5萬發。日本方面警察所組成之討伐警察隊共有3127名，軍隊方面則由兩支駐臺守備隊

派出，共計3108名。 

 

「……單只一人歸順的彎腰老蕃婦如瘋狂似地，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尋找至親，因饑

餓而瘦削的蕃婦，宛如此世的餓鬼……」（楢崎冬花，1914）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

出軍隊血腥掃蕩的景象，日軍對於太魯閣區的蕃社掃蕩可以說是毫不留情，雖然官方並

無留下任何紀錄，但第一連隊下士加藤洞源在其日記中寫道：「……於歸順日『點火燒蕃

社』，不但逮捕原住民，還以所提出的槍械不足為理由，以軍刀斬了一百二、三十人……」

（後滕乾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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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太魯閣戰役中軍隊的攻擊路線圖，其中日軍討伐路線以虛線表示。 

（圖一資料來源：近藤正己（2016）。「殖民地戰爭與在臺日本軍隊」。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館刊，11，22。） 

 

五年理蕃計畫在五年內共有156位士兵與軍官死亡，其中以1910年合歡方面的隘勇線

推進死亡86人與1914年太魯閣討伐死亡57人為多，再參照上述戰役時下士加藤洞源自行

記錄下來的目擊資料，說明了佐久間總督對於蕃人討伐方面願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決心將兇猛的北蕃問題根治，不久後日本國內等體制外的媒體對於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

計畫的批評聲浪也開始湧現，後來更因一次大戰戰後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和平原則中第五

點「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及多次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使後來總督無法以獨裁

且武力威脅性的方式統治臺灣。 

 

七、五年理蕃計畫後——穩定理蕃階段的開始 

  

（一）治蕃階段（1915年～1930年）——禁止與改變蕃人的習俗與文化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五年理蕃計劃所代表的是為了一個新穩定階段殖民政策所作的

準備工作。卸任前的佐久間總督訓示了過渡時期後是穩定理蕃的開始，而過渡時期乃維

持五年理蕃計畫後的現況至少四至五年，其方針如下：嚴格守衛警備線、加強蕃務警察

的紀律、對蕃人賞罰分明、嚴禁蕃人藏有火藥等具攻擊性武器、蕃地警察須採漸進主義

與蕃人共學、管控平地人與蕃人的接觸。蕃務體系上，接替佐久間左馬太的安東貞美總

督在上任後立即裁撤蕃務本署，蕃務本署代表的是支援警察討伐蕃人的軍務系統，廢止

即表示與蕃人之間的戰爭結束，也不再積極攻擊蕃社，甚至在警務系統進行去蕃化的動

作，將蕃務從具軍事性的理蕃本署回歸一般行政性質的警察本署蕃務課。 

 

到1919年田健治郎總督上任，推行所謂「同化主義」的理蕃政策，同化主義的理蕃

政策簡單來說就是消滅蕃人的文化並輸入日本思想，使之跳過平地蕃而直接成為皇民，

措施有以警察管制禁止蕃人紋面、屋內埋葬、狩獵等風俗、並加設現代設施如電話線，

以山地派出所為教育所、衛生所、裁判所、交易所，上述之目的除了撫育目的外，更是

為了山地的開發所做的準備，然蕃人面對總督府的壓迫與山地的濫墾濫伐，也導致了1930

年馬赫坡社首領莫那‧魯道所領導的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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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理蕃機構歷年演變 

（圖二資料來源：石丸雅邦（2007）。臺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1—47）。 

     國立政治大學學士論文。） 

  

（二）育蕃階段（1930年～1945年）——理蕃手段轉為柔和與拉攏 

 

霧社事件平定後帶給理蕃政策的衝擊並非進行更強烈的壓制，因總督府方面認為先

前實施理蕃政策的手段太過粗魯，而需要更小心的撫育。總督府方面後來更向警察下令

「愛護並撫育蕃人」「應該徹底弄清楚蕃人的日常生活，又得注意其生活習慣的推移」

（太田政弘，1931）等軟性理蕃措施，新任警務局長井上英確認了霧社事件發生之原因

與對因應措施之檢討後，開始制定被稱作「理蕃憲法」的《理蕃政策大綱》，後來警察

系統開始進行改變，總督府開始重視理蕃警察的工作環境與薪資、升等問題，其反省後

認為警察之素質之所以下降與上述因素有高度相關聯，近藤正己也指出「……當局反省

理蕃警察素質不良是發生霧社事件原因之一……」 （近藤正己，1993），而當時的警務

本署理蕃課課長石川定俊也呼籲理蕃警察在對待蕃人時「……不要太過暴力而以親切態

度指導蕃人……」（石川定俊，1931）。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政府為應付戰時需要開對蕃人也開始採取所謂的「皇

民化措施」，其中可以分作兩個時期來看：第一階段（1936年～1940年）為國民精神總

動員階段，強調的是日本皇民的意識，因此日本將「蕃人」改稱為「高砂族」並使之了

解目前的情勢，灌輸日本臣民的觀念。第二階段（1941年～1945年）為皇民奉公階段，

強調的是蕃人為日本帝國付出、挺身實踐皇民義務，1942年～1943年高達4000人的高砂義

勇軍即為皇民化蕃政的成果展現。 

 

參、結論 

  

 日本政府一開始要求清廷割讓灣的目的，即爲了取得臺灣殖民地的資源，尤其臺灣山區

擁有龐大的山林資源，如樟腦的開採，可帶來龐大利益，補貼日本財政的收入，而甲午戰爭

所獲得的軍事賠償其中大部分皆用在發展軍事工業的擴充，故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投入建設，

以發展日本的工業與經濟，以期使日本與先進國家接軌。 

 

 隨著先後任總督不同理蕃政策的推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蕃觀點、方針與手段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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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修正與調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以前的臺灣總督因為時局的推移與改變，認知到必須更

快速地開發山林資源，而山地蕃人正是推行開採的最大障礙，因此開始在官方報告書中以「蕃

人冥頑不靈」等等具社會達爾文主義歧視觀點的字眼描述山地蕃人，目的僅僅是爲了使臺灣

總督府對蕃人的殺戮合法化，採取的措施有：建立隘勇線以限制與隔絕蕃人的活動空間、在

山地傳播宗教革除習慣、蕃人進行物資交換只能透過日本官方這個唯一管道、及進行以蕃制

蕃或調派警力以武力壓制蕃人等。 

 

 到了佐久間總督時期，他不但擴大了理蕃專職機構，讓討蕃行動的性質軍事化，在討伐

蕃人的戰役也較前幾位總督規模要大，不但在五年理蕃計畫中鎮壓了頑強的北蕃，也就是太

魯閣地區的蕃社，讓後來的總督能夠有效地控制山地蕃人、開採山地資源。然而後來爆發的

霧社事件也爲總督府的理蕃策略敲響了警鐘，總督府對於理蕃的手段更加小心翼翼，而1942

年所徵召的4000名高砂義勇軍就是推行蕃人皇民化成功的例子。 

 

 佐久間總督爲臺灣理蕃史上的所做出的貢獻與其強硬掃蕩北蕃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可

以說是一位鐵血總督，爲了日後山林的開發而進行了前幾位總督尚未完成的軍事討伐行動，

使日本統治蕃人的殖民政策提早了許多年進入殖民穩定階段，並讓後來的總督得以實施治

蕃、育蕃，也讓臺灣總督府成功地從臺灣大量開發山地資源，因此佐久間總督的五年理蕃計

畫的確在臺灣的理蕃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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